
著作权认证办法

第⼀一条 为了了推动作品的合法使⽤用和传播，维护著作权⼈人和使

⽤用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解决著作权纠纷，依据《中华⼈人⺠民共和国著

作权法》、《信息⽹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例》等相关法律律、法规的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⼆二条 公⺠民、法⼈人或其他组织（外国及台湾、⾹香港和澳⻔门地

区的除外）均可将其创作、或通过合法途径承受、继受的作品提交

本联盟认证，并获得本联盟颁发的《作品认证证书》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著作权认证，是指本联盟作为第三⽅方社会

组织，对作品权属关系进⾏行行审核确认，为著作权⼈人提供其拥有权

利利的初步证明的⾏行行为。

本办法认证作品不不包含计算机软件。

第四条 著作权认证由著作权⼈人或其委托代理理⼈人（以下通称申

请⼈人）登录本联盟⽹网站的版权认证专区提交著作权认证申请。也

可通过代理理平台提交申请。

第五条 著作权认证实⾏行行实名认证制度。申请⼈人应当提交身份

证复印件等有效身份信息，证明其真实身份。

由委托代理理⼈人代为申请的，委托代理理⼈人应当提交委托代理理⽂文

件复印件，及代理理⼈人身份证明⽂文件。

第六条 著作权认证实⾏行行审核责任制度。联盟内设机构北北京版



权认证中⼼心负责受理理著作权认证的申请和审核确认⼯工作。

每⼀一个作品权属关系的确认都应当有⼀一名责任审核⼈人员签字

负责。

第七条 著作权认证实⾏行行⽐比对核查制度。所有提交认证的作品

都应进⼊入版权数据库⽐比对核查。已经过认证或登记的同⼀一作品的

同⼀一权利利项，不不再予以认证。

第⼋八条 著作权认证实⾏行行公示审核制度。所有提交认证的作品

都⾃自受理理之⽇日起设置 60天的公示期。公示期内如有相反证明的，

撤销认证。

第九条 申请著作权认证应当填写提交下列列⽂文件：

⼀一、著作权认证申请书。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⼈人姓名或者名

称、住所、联系⽅方式和作品创作简介等内容。

⼆二、提交认证作品的复印件或者其他形式的电⼦子样本。

三、提交认证作品的授权许可或者转让、委托创作、职务创作、

出版、表演、制作等与作品权利利归属有关的证明⽂文件。

第⼗十条 本联盟在受理理著作权认证申请之⽇日起 5⽇日内完成审

核。通过认证的作品，颁发《作品认证证书》；未通过认证的，应

当说明理理由。

第⼗十⼀一条 申请著作权认证，应当履履⾏行行下列列义务：

⼀一、申请⼈人提交认证的作品应当是著作权⼈人⾃自创作品或依法

享有权利利的作品。



⼆二、申请⼈人所提交的作品和认证⽂文件内容应当真实、合法、有

效。

第⼗十⼆二条 有下列列情况的作品，不不予认证。已经认证的，应当

撤销认证：

⼀一、不不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；

⼆二、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；

三、依法禁⽌止出版、传播的作品；

四、重复认证或登记的作品；

五、不不符合本办法第⼗十⼀一条规定的作品；

六、申请⼈人申请撤销认证或登记的作品；

七、申请⼈人的权利利被司法审判或⾏行行政处罚否定的作品。

第⼗十四条 申请⼈人连续三次（不不含）以上违反本办法第⼗十⼀一条

规定的，本联盟将不不再受理理其认证申请。

第⼗十五条 北北京版权认证中⼼心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⽤用

户协议，明确本联盟和⽤用户的权利利与义务，以保证著作权认证的

有效实施。

第⼗十六条 著作权认证作品、认证⽂文件须及时归档并妥善管理理：

⼀一、认证作品、认证⽂文件的所有电⼦子样本和⽂文本应当永久存

档。本联盟确保认证档案的安全保管。

⼆二、认证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⼈人所有。本联盟北北京版权

认证中⼼心作品数据库仅作⽐比对、查询使⽤用。除本办法第⼗十六条第



五款所列列情形，未经著作权⼈人许可，不不向任何第三⽅方提供作品样

本。三、申请⼈人提交的身份信息、作品信息和其他认证⽂文件的所有

权属于申请⼈人所有。除本办法第⼗十六条第五款所列列情形，未经申

请⼈人许可，本联盟不不向任何第三⽅方提供。

四、经著作权⼈人同意，所有认证作品信息都在本联盟⽹网站上

实⾏行行公开查询、交易易。

五、除下列列情形外，本联盟对认证作品原件及申请⼈人提交的

身份信息向任意第三⽅方保密：

1. 法律律、法规、规章及其他规范性⽂文件另有规定；
2. 政府机关、公安、司法机关及监管部⻔门提出要求；
3. 相关信息已成为公开信息；
4. 著作权⼈人同意提供；
5. 其他合法情形。
第⼗十七条 著作权认证⼈人员实⾏行行职业培训考核制度。受理理、审

核著作权认证⼈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：

⼀一、熟悉著作权及相关的法律律、法规或有三年年以上与版权有

关的⼯工作经历；

⼆二、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；

三、具有良好的职业责任意识；

四、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能。

第⼗十⼋八条 本办法由本联盟负责解释。

第⼗十九条 本办法⾃自颁布之⽇日起施⾏行行。


